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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半年司改

推 動 願 景

壹、全民能監督

貳、弱勢有保障

參、社會更安全



壹、全民能監督

一、繼續推動「國民檢察審查會」制度

二、繼續推動行政簽結法制化

三、檢察官多元晉用

四、推動律師法修法



一、繼續推動「國民檢察審查會」制度

落實司法民主化及國民參與

借鏡日本「檢察審查會」制度

由人民組成「國民檢察審查會」，對重大、
社會矚目之不起訴處分或簽結案件進行審查
，建立外部監督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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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繼續推動行政簽結法制化

創設「中止偵查」制度

將檢察官解決濫訴、節約司法資源之實務作

法法制化

刑事訴訟法第261之1條修法建議於108年6
月19日函送司法院參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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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檢察官多元晉用

提出法官法修正草案，
使年資達一定期間之檢
察事務官得轉任檢察官

108年度共遴選10名律
師轉任檢察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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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推動律師法修法

 律師法修正案於108年5月30日經立法院司法及法
制委員會審查完竣，保留條文送交黨團協商

 主要內容：
 落實懲戒及淘汰機制
 鼓勵進修專業課程
 律師資訊公開
 設置律師倫理風紀委員會
 律師應提供公益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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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弱勢有保障
一、提升弱勢族群之司法近用權

二、落實修復式司法

三、實施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新規定

四、少年輔育院改制為矯正學校



一、提升弱勢族群之司法近用權

偵查案件使用通譯件數逐年上升

確保不通曉國語之外籍人士、新住民、瘖啞
人士，能夠排除語言障礙，在訴訟程序中行
使權利

108年6月與人權團體建立窗口提供協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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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落實修復式司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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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司法院共同完成被害人參與訴訟之刑事訴
訟法修正草案，108年1月28日函請立法院
審議

矯正署開辦修復式司法課程

辦理修復促進者初階、進階訓練



三、落實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新規定

108年6月15日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正式施行

舉辦北、中、南檢察機關及司法警察機關人
員教育訓練

強化檢討監督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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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少年輔育院改制為矯正學校

提升兒少保護、強化安全網

108年7月底成立誠正中學桃園及彰化分校

與全國學校同步，自108學年度實施普通或
技術型高中新課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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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社會更安全

一、推動戒除酒癮及毒癮治療

二、假釋再犯微罪改為「得」撤銷

三、推動防逃機制



一、推動戒除酒癮及毒癮治療

超過50%在監受刑人罪名為毒品及公共危險

善加利用緩起訴制度，減少短期自由刑入監
機會

提供酒癮、毒癮被告妥適之司法處遇計畫

轉介醫療機構評估治療，預防再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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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假釋再犯微罪改為「得」撤銷

檢討現行假釋中再犯罪撤銷假釋之條件

修正刑法，受假釋人再次犯罪受六月以下有
期徒刑宣告，得斟酌情形不予撤銷假釋

配合觀護處遇，強化輔導，
鼓勵更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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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推動防逃機制

限制出境、出海專章，
108年5月24日立法完
成

羈押替代處分、科技設
備監控，108年7月3日
立法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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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 計 數 據



近半年已完成及推動中之法令與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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累計已完成及推動中之法令與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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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繼續推動「國民檢察審查會」制度

制定「國民參與不起訴處分審查法」草案

108年下半年積極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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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成立立案審查中心

明案速辦，疑案慎斷，濫訴、簡易案件由審
查中心結案，減輕民眾訟累

108年9月起推行至全國第一類地檢署實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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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改革檢察官評鑑與淘汰制度

配合法官法修正通過

案件當事人得直接請

求個案評鑑

強化評鑑程序之程序
參與及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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淘汰



四、繼續推動防逃機制

增訂刑法第172條之1棄保潛逃罪草案

落實科技化監控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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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建立科學鑑識之標準作業程序

法醫研究所推動各種檢驗項目之認證

建立法醫解剖遺體作業流程

精進鑑定品質，建立各種檢驗項目之標準作
業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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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立證物監管保管制度

精進贓證物收受、移送
、保管流程，確保證物

保管之連續性與完整性

逐步推動「贓證物庫數
位化管理」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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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推動加強犯罪被害人保護方案

加強宣導「加強犯罪被害人保護方案」

各地檢署設置溫馨談話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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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鈴鈴-我保護你)



八、建立司法早期介入兒虐機制

精進重大兒虐案件偵辦流程

強化醫院、警方、社工、檢察官間之聯繫
網絡

建立6歲以下兒童死亡原因檢視機制

與衛生福利部合作「兒童死亡回顧」試辦
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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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推動監獄行刑法及羈押法之立法

調整假釋案件及監所處分救濟管道

合理化撤銷假釋要件

假釋審查評估透明化

補充監所人力並提高專業

改善監所環境與醫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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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推動公私合併揭弊者保護之立法

 「公益揭弊者保護法」草案於108年5月3日
函送立法院審議

 主要內容：
 保護從優、處罰從重

 擴大內部揭弊者適用範圍

 內部通報併行機制

 正視職場霸凌

 訴訟程序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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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．敬請指教


